
关于《关于调整市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

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》的政策解读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，根据《省政府办公

厅关于调整省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》（苏

政办发〔2020〕72 号），结合我市市级权力事项，形成了《关

于调整市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》。

一、编制背景

国家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已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

第四十三条规定“作为办理行政审批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应当有

法律、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依据；没有依据的，不得作为办理行

政审批的条件。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明确办理法定行政审批中介服

务的条件、流程、时限、收费标准，并向社会公开”，此规定对

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设定标准进行了调整，规章已不再可以

设定行政审批中介服务。

二、编制过程

我办于 2020 年 3 月起启动对市级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

项清理工作，但因原先大量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设立依据为

规章，现在取消后业务如何有序衔接成为各部门遇到的难题。后

期我办积极请示省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“放管服”改革协调

小组办公室，省里表示省市两级同步梳理，省级部门行政权力事

项清单将报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。



2020 年 11 月 11 日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调整省政

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20〕

72 号），收到文件后，我办立即按照省级口径重新启动我市涉

审中介事项清单编制工作，并于 12 月 7 日、1 月 25 日和 3 月 19

日三次征求意见，市民政局提出 1 项设定依据修改，市发改委提

出在清单后比照省文件增加事项说明，市规划资源局提出按照工

程建设领域改革要求需新增一项中介事项，经多轮沟通后，上述

三部门意见均予以采纳，其他部门无意见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方案》内容分为文件要求和清单等两个部分。

文件要求部分从严格落实清单管理、健全动态管理制度、规范

中介服务收费、加强中介服务机构监管四个方面做出具体规定。清

单部分则公布了修订后的市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。

四、主要特点

1.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设定依据为法律、法规和国务院

决定，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仅作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办理的具

体要求，其本身不得作为设定依据。法律、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对

中介服务有明确范围限定的，要严格按照限定范围实施，不得随

意扩大。

2.涉审中介事项清单仅针对社会投资项目，政府投资和使用

财政资金的项目，按相关法律法规开展中介服务，不列入本清单。

3.“依照规定应由审批部门采取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相关机构



为其审批提供的技术服务”和“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、也可

委托有关机构编制的文件、报告、方案等”都属于涉审中介服务，

应纳入清单，但需注明收费方式、可自行编制或委托机构编制等

内容。

4.行政审批事项包括全省标准化的权力事项清单（行权层级

包含市）和市设权力事项清单（仅包括地方性法规设定）两部分。

5.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市

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分别对工程建设和区域评估改革中涉及的涉

审中介服务事项进行扎口，落实好省文件“减少中介评估中的重

复环节”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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